
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(2023年度)

项目名称 第一批中省政法转移支付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子洲县司法局
实施单

位
子洲县司法局

项目资金

(万元)

年初预

算数
全年执行数

全年执

行率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72 72 100% 10 100% 1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72 72 100% 100% 一

其他资金 — ——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，社区

矫正、普法宣传、人民调解等职能得到有效发挥；改善基

层司法所开展各项业务条件。

支持司法所13个，监管社区矫正人员68

人，开展人民调解154件，开展普法活

动 30次等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指标

值
实际完
成值

分
值

得
分未完成原因分析

产

出

指

标

数量指标

支持司法所 13个 13个 8 8

监管社区矫正人员 ≥120人 68人 8 7
矫正对象减少

开展人民调解 ≥90件 154件 8 8

开展普法活动 ≥20次 30次 8 8

质量指标

办案(业务)发挥有

效作用率
≥95% 96% 5 5

业务装备合格率 ≥95% 100% 5 5

时效指标

业务装备采购及时

性
12月底前 12月底前 5 5

支付及时率 11月底前
12月22

日 5 1
有些产品需要验
收合格后支付

成本指标

办案(业务)费 73万元 73万元 5 5

业务装备经费 10万元 10万元 5 5

效

益

指

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
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稳步提升
稳步提

升
6 6

全面增强广大干部

群众法律水平
稳步提升

稳步提

升
6 6

改善基层司法所开

展业务条件
稳步提升

稳步提

升
6 6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人民群众满意度 ≥95% 95% 5 5

办案人员满意度 ≥95% 95% 5 5

总分 100 95



第一批中省政法转移支付 项目2023年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(一)项目基本情况、建设内容

1.项目基本情况：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，“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

国家的基础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，引导

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”,目

前我县居民法治观念尚不清晰，根据中共中央印发《法治中国建设规划

(2020-2025年)》等设立该项目。

2.项目建设内容：本项目本年度主要用于建设13个基层司法所，监管

社区矫正人员，开展人民调解，开展普法活动等法治社会建设工作。

(二)项目目标

2023年专项业务经费(项目)绩效完成表
项目名称 第一批中省政法转移支付

主管部门 子洲县司法局

资金金额

实施期资金总

额：
72

其中：财政拨款 72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目

标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

律法规，社区矫正、普法宣传、人民调解等职

能得到有效发挥；改善基层司法所开展各项业

务条件。

支持司法所13个，监管社区矫正人员68

人，开展人民调解154件，开展普法活

动 30次等。

年

度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
年度指标

值

全年完

成值

未完成因原和改进

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支持司法所 13个 13个

监管社区矫正人
员

≥120人 68人
社区矫正对象减少

开展人民调解 ≥120件 154件

开展普法活动 ≥30次 30次

质量指标

办案(业务)发
挥有效作用率

≥95% 96%

业务装备合格率 ≥95% 100%



支付及时率
12月底

前

12月26

日

有些产品需要验收

合格后支付，加快验

收及支付进度

成本指标
办案(业务)费 72万元 72万元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
维护社会治安稳

定
稳步提升

稳步提

升

全面增强广大干
部群众法律水平

稳步提升
稳步提

升

改善基层司法所

开展业务条件
稳步提升

稳步提

升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
人民群众满意度 ≥95% 95%

办案人员满意度 ≥95% 95%

1.总体目标：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，社

区矫正、普法宣传、人民调解等职能得到有效发挥；改善基层司法所开展

各项业务条件。

2.年度目标：支持司法所13个，监管社区矫正人员68人，开展人民

调解120件，开展普法活动30 次等。
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(一)项目资金(包括财政资金、自筹资金等)总投入情况分析。

该项目共下达预算资金72万元，实际使用72万元，无结余资金。

(二)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。

该项目资金专项用于政法案件使用，在使用中全部用于政法宣传、案

件调解、司法所业务经费和司法局业务大楼日常维修等，共计支出72万元。

(三)资金实际执行、管理情况分析。

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单位的项目管理制度，资金支付严格遵守 资金

文件，不存在任何资金的挤占挪用现象。支付过程严格遵守本单位财

务审批程序。



(四)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
序号 支付日期 资金性质 用途 支付金额(万元)

1 12月22日 一般公共预算 宣传资料印刷费 44.93

2 12月22日 一般公共预算 司法所业务费 8.65

3 12月22日 一般公共预算 户外法治宣传墙体刷写、广告牌
租赁等

14.83

4 12月7日 一般公共预算 业务办公楼维修保养费 1.39

6 8月22日 一般公共预算 专网租用费 2.20

合计 72

三、项目评价及绩效分析

(一)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绩效结果分析。

该项目绩效自评满分100分，自评总得分95分，属于“优”等级。具

体情况为：

(1)该项目年初预算72万元，全年执行数72万元，执行率为100%,

共10分，得10分。

(2)产出指标数量指标：2023年支持司法所13个，监管社区矫正人

员68人，开展人民调解154件，开展普法活动30次，因社区矫正对象减少，

共32分，得31分。

(3)质量指标：办案(业务)发挥有效作用率，办案设备合格率，全

部合格，共10分，得10分。

(4)时效指标：业务装备采购及时性，支付及时率不及时，主要原因

为有些产品验收不及时，导致支付进度不及时，共10分，扣4分，得6分

(5)成本指标：办案(业务)费72万元，实际72万元，控制良好，

共10分，得10分。

(6)社会效益指标：稳步提升维护社会治安稳定，全面增强广大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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